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课程考试大纲

课程名称：著作权法       课程代码：06619 （笔试）              2024年9月版

第一部分  课程性质与设置目标
一、课程性质与特点
《著作权法》作为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事务（专科）专业的核心课程，旨在为学生提供关于著作权法的系统知识和实践技能，是完成公共基础课程后的选考课。本课程内容涵盖著作权法的基本概念、历史发展、客体、归属等，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和逻辑分析能力，使学生能够利用所学相关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的著作权问题。
二、课程目标与基本要求
[bookmark: _GoBack]本课程的目标是全面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著作权法律制度变革的专业人才，树立现代法制观念，丰富学生的知识体系，培育开放性、复合性的专业人才资源。本课程的基本要求包括：学生应能运用所学理论分析和评价法律案例，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法评案，以案释法。
本课程的考核章节包括第一至第九章，重点章节为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八章、第九章，无不考核章节。
三、与本专业其他课程的关系
《著作权法》是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事务（专科）专业的一门核心课程，它在整个法律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这门课程不仅独立传授著作权的法律知识，而且与专业内的其他课程如法理学、宪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等形成了紧密的知识网络。法理学为学生提供了法律的基本理论和思维方法，宪法学确立了国家法律体系的最高准则，而刑法学、民法学等则分别专注于不同法律领域的具体规定和实践操作。
在学习过程中，《著作权法》与这些课程相互补充，共同构筑起学生全面的法律知识结构。《著作权法》作为民法学的一部分，特别强调知识产权的保护，这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尤为关键。同时，学生通过学习这些课程，能够在实际案例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提高解决复杂法律问题的能力。
此外，这些课程的学习还旨在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包括批判性分析和逻辑推理能力。这对于学生未来无论是从事法律实务还是进一步深造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著作权法》及其相关课程的学习，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法律知识储备，也锻炼了他们的实践技能和思维方式，为其法律职业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二部分考核内容与考核目标
第一章  著作权制度的基本问题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著作权的概念及其基本含义的演变，掌握著作权制度的正当性，理解著作权与相关权利的区别，了解中国著作权制度的历史发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著作权的概念
识记：著作权与版权。
理解：狭义著作权与邻接权。
（二）著作权制度的产生
识记：特许出版权。
理解：现代著作权制度的产生。
（三）知识、财产及著作权制度的正当性
应用：知识与财产，著作权制度的正当性。
（四）著作权和其他知识产权区别于物权的特征
理解：客体不是物，是排他权而非自用权，地域性，时间性。

第二章  著作权的客体：作品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著作权对象的发展演变过程，理解、掌握有关著作权客体的基本概念，掌握不受著作权保护的对象，了解著作权客体的作用。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作品的概念
理解：作品须为人类的智力成果，作品须是可被客观感知的外在表达，作品须是文学、艺术或科学领域内的成果。
应用：作品的定义与要件，思想与表达，作品须具有独创性，不受著作权保护对象的内容。
（二）独创性
应用：独创性中的“独”，独创性中的“创”，独创性与侵权认定。
（三）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对象
理解：思想，操作方法、技术方案和实用功能，事实及对事实无独创性的汇编，官方文件（著作权法第5条）。
应用：思想。
（四）作品的类型
识记：《著作权法》第3条规定的作品类型含义。
理解：演绎作品与汇编作品，兜底条款的作用。
（5） 民间文学艺术表达的特殊问题
理解：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民间文学艺术表达。
应用：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

第三章  著作权的内容：权利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掌握有关著作权的具体内容，掌握不同权利类型的适用情形。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著作人身权
理解：特殊权利。
应用：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
（二）著作财产权
理解：汇编权的特殊问题。
应用：复制权，发行权与出租权，传播权，演绎权，汇编权。
（三）著作财产权的转让、许可与质押
识记：著作财产权的质押。
理解：著作财产权的转让。
应用：著作财产权的许可。

第四章  著作权的主体：著作权人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著作权的取得方式，理解、掌握特殊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与行使，掌握不受著作权保护的对象，了解著作权的特殊主体外国著作权人。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著作权人概述
识记：原始取得著作权的人和继受取得著作权的人。
理解：作者作为著作权人和非作者作为著作权人；著作权人和著作权被许可人。
（二）作者著作权的自动取得
理解：自然人作者，被视为作者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著作权的自动取得。
（三）特殊作品的著作权归属与行使
理解：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其他两种特殊情形。
应用：职务作品，委托作品，合作作品，演绎作品与汇编作品，视听作品。
（4） 外国著作权人
识记：外国著作权人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情形。
理解：我国著作权法对外国著作权人的保护。
（五）著作权的保护期
应用：著作权的保护期。

第五章  邻接权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邻接权的概念及其与著作权的关系，理解和掌握出版者权、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以及广播组织播放权的有关规定。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邻接权概述
识记：邻接权产生的原因。
理解：邻接权的概念及与狭义著作权的关系。
（2） 表演者权
理解：表演者权的主体，表演者权的客体，表演者权的保护期。
应用：表演者权的内容，表演者权的归属，表演者与著作权人的关系。
（三）录制者权
理解：录制者权的主体与客体，录制者权的保护期。
应用：录制者权的内容，录制者与著作权人和表演者的关系。
（四）广播组织权
理解：广播组织权的保护期。
应用：广播组织权的主体与客体，广播组织权的内容，广播组织与著作权人、表演者、录制者的关系。
（五）其他邻接权
理解：对照片的邻接权，对特定版本的邻接权，其他类型的邻接权。
应用：版式设计权，对无独创性数据库的邻接权。
（六）外国邻接权人
理解：外国邻接权人受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情形，我国著作权法对外国邻接权人的保护。

第六章  对著作权的限制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著作权权能限制的各种具体情形，理解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的适用情形及其相互区别，掌握合理使用的认定方法。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对著作权的限制概述
理解：对著作权的限制类型。
（二）合理使用
识记：对公众集会上讲话的使用，国家机关的公务性使用，制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版本，制作、提供无障碍格式版本。
理解：时事新闻报道中的使用，对时事性文章的使用，在课堂教学和科研中使用，图书馆等对馆藏作品的特定复制和传播，免费表演，对公共场所的艺术品以平面形式进行利用。
应用：个人使用，适当引用，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法定许可
理解：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制作录音制品法定许可，播放作品法定许可，编写出版教科书法定许可，制作和提供课件法定许可，通过网络向农村提供特定作品的准法定许可
应用：播放作品法定许可。

第七章  著作权的集体管理
一、学习目的及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并掌握著作权集体管理的概念及内容、意义。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著作权集体管理概述
识记：著作权集体管理产生的必然性。
理解：独家集体管理与竞争性集体管理。
应用：集体管理涉及的主要领域，保障集体管理有效性的机制。
（二）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识记：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设立。
理解：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内部管理和外部关系。
应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性质，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职责、收费与分配。

第八章  著作权侵权及法律救济
一、学习目的及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侵犯著作权行为的概念、构成、种类，明确侵犯著作权的法律责任，掌握著作权纠纷的调处方式的有关规定。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直接侵权
理解：直接侵权的概念和构成要件，直接侵权的构成与主观过错。
应用：直接侵权责任与合法来源抗辩。
（二）间接侵权
识记：间接侵权的概念和发展。
理解：间接侵权的类型。
应用：网络环境中的间接侵权。
（三）侵权救济的程序保障
应用：临时措施，管辖与时效。
（四）侵权诉讼中的举证
理解：对被控侵权行为的证明，举证妨碍。
应用：举证责任的分配。
（五）侵犯著作权的法律责任
识记：行政责任。
理解：刑事责任。
应用：民事责任。

第九章  对技术措施与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
一、学习目的及要求
    通过本章的学习，理解并掌握技术措施的保护，了解对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
二、考核知识点与考核目标
（一）对技术措施的保护
识记：技术措施的概念。
理解：技术措施的分类。
应用：技术措施的有效性，直接规避行为与提供规避手段行为的定性，认定与规避有关的违法行为的标准及责任。
（二）对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
识记：权利管理信息的概念。
理解：相关行为的定性及法律责任。

第三部分  有关说明与实施要求
一、考核的能力层次表述
本大纲按照“识记”、“理解”、“应用”三个能力层次设定考核标准，各能力层次为递进等级关系，后者必须建立在前者的基础上，确保学生从基础知识到实践应用的全面掌握，以上各能力层次的含义为： 
识记：能知道有关的名词、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是低层次的要求。
理解：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的区别与联系，是较高层次的要求。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联系学过的多个知识点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是最高层次的要求。
二、指定教材
《著作权法（第二版）》，王迁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
三、自学方法指导
1、阅读大纲和教材，明确学习目标：
在开始阅读指定教材某一章之前，先翻阅大纲中有关这一章的考核知识点及对知识点的能力层次要求和考核目标，以便在阅读教材时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2、铸锻阅读，全面掌握：
阅读教材时，要逐段细读，逐句推敲，集中精力，吃透每一个知识点，对基本概念必须深刻理解，对基本理论必须彻底弄清，对基本方法必须牢固掌握。
3、做好笔记，深入理解：
在自学过程中，既要思考问题，也要做好阅读笔记，把教材中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等加以整理，这可从中加深对问题的认知、理解和记忆，以利于突出重点，并涵盖整个内容，可以不断提高自学能力。
4、完成课后练习，提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完成书后作业和适当的辅导练习是理解、消化和巩固所学知识，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及提高能力的重要环节。在做练习之前，应认真阅读教材，按考核目标所要求的不同层次，掌握教材内容，在练习过程中对所学知识进行合理的回顾与发挥，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解题时应注意培养逻辑性，针对问题围绕相关知识点进行层次（步骤）分明的论述或推导，明确各层次（步骤）间的逻辑关系。
四、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1、应熟知考试大纲对课程提出的总要求和各章的知识点。 
2、应掌握各知识点要求达到的能力层次，并深刻理解对各知识点的考核目标。 
3、辅导时，应以考试大纲为依据，指定的教材为基础，不要随意增删内容，以免与大纲脱节。
4、辅导时，应对学习方法进行指导，宜提倡“认真阅读教材，刻苦钻研教材，主动争取帮助，依靠自己学通”的方法。 
5、辅导时，要注意突出重点，对考生提出的问题，不要有问即答，要积极启发引导。 
6、注意对应考者能力的培养，特别是自学能力的培养，要引导考生逐步学会独立学习，在自学过程中善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做出判断，解决问题。 
7、要使考生了解试题的难易与能力层次高低两者不完全是一回事，在各个能力层次中会存在着不同难度的试题。 
8、助学学时：本课程共5学分，建议总课时90学时，其中助学课时分配如下： 

	章 次 
	内 容 
	学 时 

	第一章
	著作权制度的基本问题
	5

	第二章
	著作权的客体：作品
	10

	第三章
	著作权的内容：权利
	15

	第四章
	著作权的主体：著作权人
	10

	第五章
	邻接权
	10

	第六章
	对著作权的限制
	15

	第七章
	著作权的集体管理
	5

	第八章
	著作权侵权及法律救济
	10

	第九章
	对技术措施与权利管理信息的保护
	10

	合     计
	90


五、关于命题考试的若干规定
1．考试内容覆盖大纲所有章节，适当突出重点。
2．笔试比例：识记占40%，理解占40%，应用占20%。
3. 试题难易程度：易、中等难度、难比例合理。难题部分比例不超过20%。
4．笔试试题类型一般分为：名词解释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简答题、论述题。 
5．笔试采用闭卷考核方式，考试时间150分钟，按百分制计分，60分为及格。
六、题型示例
（一）名词解释题
技术措施
（二）单项选择题
第一个现代化意义上的《版权法》出现在的国家是
   A．英国    B．美国    C．德国    D．日本
（三）多项选择题
在我国著作权法中，著作人身权有
A．署名权    B．发表权    C．修改权    D．保护作品完整权
（四）简答题
我国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是什么？
（五）论述题
如何理解著作权的限制？
